附表2
韶关学院      学年第  学期课程免听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	所属学院
	

	专业

名称
	
	年级

班别
	

	累计平均学分绩点
	
	联系电话
	

	免听课程名称
	课程编码
	课程性质
	学分
	开课部门
	上课时间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申

请

免

听

理

由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申请人签名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年  月　日

	任课

教师

意见
	    任课教师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开课

学院

审批

意见
	 （公章）主管领导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月  日

	备

注
	根据《韶关学院课程修读管理办法》文件第十五条规定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请免听课程部分内容（一）因重修与正常修读课程冲突者；（二）因转专业、转学需补修课程者；（三）上学期平均学分绩点达到或者超过3.5者，初次修读的选修课程。




注：此表一式2份(A4)，开学后两周内受理。审批后由学生所属学院、任课教师各存一份，学院汇总整理后报教务处备案。表格从教务处教务管理相关网页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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